	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公開甄選人員通報表

	

	資料修改
	求才內容
	工作條件
	應徵方式

	※發布單位：

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
※機關名稱：

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

填寫人：

張先生
填寫人電話：

（06）9272009分機201
Email:

略

※發布日期：

起始：

2025-04-21
迄止：

2025-04-28

	名額：

正取1名，備取2名
職務說明/工作內容：

1.辦理114年度地籍圖重測相關業務。
2.其他交辦事項。
工作地址：

澎湖縣望安鄉東安村望安48號

(望安工作站)


	性別：

不限
徵才條件：

1.領有內政部或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委託辦理招訓地籍測量人員訓練班結業證書者。
2.領有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委託辦理招訓地籍測量人員假日訓練班4門重要課程之訓練合格證書者。
3.大學測量工程、測繪工程、測量及空間資訊工程、土地測量與資訊系所畢業。

4.具主辦重測業務地籍調查(或測量)1年以上之實務經驗人員。

5.取得地籍測量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具1年以上工作經驗。
6. 符合測量技師考試資格第1或第2項條件人員。

7.修習測量技師考試資格第2項所列相關課程3學科(平面測量領域相關課程為必要學科)以上，並取得證明文件人員。
8. 具協辦重測業務地籍調查(或測量)5年以上之實務經驗人員。
甄選方式：
依據澎湖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公開甄選作業要點辦理。
	報名手續：

請於114年04月28日前，將報名表、簡式履歷表、證書、最高學歷證件及相關資料親自、委託或郵寄（郵戳為憑）至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測量課報名，未錄取人員，不另行通知，資料恕不退件。
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06）9272009分機201
張先生
備註：

空白



	本表填送格式配合本府公告系統修正時，隨時更正。












